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

关于举办安徽省2022年高校辅导员岗前培训班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动高校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 2022 年全省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工作的通知》（皖教工委函〔2022〕279 号）

要求，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安徽师范大

学）定于 2022 年 7 月-8 月举办安徽省 2022 年高校辅导员岗前培

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1.第一期岗前培训：7月 13-19 日。13 日 14:00-18:00 报到，

19日下午离会。

2.第二期岗前培训：7月 20-26 日。20 日 14:00-18:00 报到，

26日下午离会。

3.第三期岗前培训：8月 1-7 日。1日 14:00-18:00 报到，7

日下午离会。

二、培训地点

芜湖海螺国际会议中心（芜湖市弋江区九华南路 1005 号，

电话：0553-8398888）。



三、参加人员

省内各高校 2022 年新任、转任和未参加过省级以上岗前培

训的高校专、兼职辅导员。

四、培训费用

培训收费标准为：2340 元/人。

1.培训及资料费：780 元。根据报名系统提示的流程刷公务

卡进行网上缴费，缴费截止时间为每个培训项目报到日前 5天。

报到现场领取安徽师范大学开具的培训费纸质发票。

2.食宿费：1560 元（标准为：260 元/人/天*6 天）。报到时

刷公务卡缴费，由酒店开具食宿费发票。

五、报名事宜

培训报名截止时间为每个培训项目报到日前 7天。请参训学

员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

心（安徽师范大学）网站进行注册报名。学员报名成功后自行下

载打印《培训学员信息登记表》，报到时提交 1 份加盖学工部（处）

公章的《培训学员信息登记表》原件。

参训学员报名成功后请及时加入QQ 群，第一期岗前培训 QQ

群号：796604764；第二期岗前培训 QQ 群号：797684091；第三

期岗前培训 QQ群号：791840490。

六、报到事宜

1.请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前往芜湖海螺国际会议中心报到。

2.参训学员须严格遵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

研修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培训期间疫情防控须知》（见附件 1）

相关要求，并自行打印和签订《参训学员健康承诺书》（见附件

2）。

3.报到现场将进行体温检测、安康码查验、提交《参训学员

健康承诺书》等程序。无异常情况者，正常办理报到手续；有异

常情况者，会务组将不予办理报到手续，并将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对因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而导致无法参加培训的学员，后果由本

人自行承担。



七、其他事项

1.为保证培训效果，同时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和安徽省疫情

防控实际情况，每期培训学员限额 300 人，先报先得，额满为止。

额满后，参训学员请改报另外两期岗前培训项目。

2.为方便学习和管理，培训期间外地学员集中统一安排食

宿，住宿标准为 2人一间。请参训学员服从管理，并随身携带身

份证，以便登记查验。

3.根据有关规定，芜湖本地学员不安排食宿，相关高校可视

情况对本单位参训学员予以午餐及交通补贴。

4.酒店房间提供免费网络服务（如需上网，请自带电脑），

酒店康乐中心提供免费游泳池、乒乓球、健身器材等服务。

5.为倡导环保理念，请参训学员自带水杯。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盼盼

电 话：0553-5910531

网 址：https://fdyjd.ahnu.edu.cn

地 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

学苑南楼 6栋 305 室

附件：

1.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安徽师范大

学）培训期间疫情防控须知

2.参训学员健康承诺书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

2022 年 6月 15日



附件 1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培训期间疫情防控须知

1.参训学员报名时应通过“皖事通”APP 实名申领安徽健康

码（以下简称“安康码”），报名后应持续关注“安康码”状

态并保持通讯畅通。“红码”、“黄码”学员应咨询当地疫情

防控部门，按要求通过每日健康打卡、持码人申诉、隔离观察

无异常、核酸检测等方式，在培训报到日前转为“绿码”。“安

康码”绿码且体温正常的学员可正常参加培训。

2.高风险地区以及近14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行史的学员须

持培训报到前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3.参训学员应从培训报到日前 14 天开始，启动体温监测，

按照“一日一测，异常情况随时报”的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将

异常情况报告所在单位或社区防疫部门。

4.培训报到日前 14天内，参训学员应尽量避免在国内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行、居住；尽量避免与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接触；

尽量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集的场所聚集。

5.报到日前未完成转码的少数“红码”、“黄码”学员，

可于报到当天直接前往报到地点，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开具的

健康证明等材料，如实报告近期接触史、旅行史等情况，并作

出书面承诺，经核验后方可参加培训。

6.参训学员在培训报到时请全程佩戴口罩。培训期间，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每



日为学员发放 2个口罩，请学员自备培训往返途中使用的口罩，

并按照所在地疫情风险等级和防控要求科学佩戴口罩。

7.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应与其他学员保持安全防控距离，

并做好自我防护，注意个人卫生，加强营养和合理休息，防止

过度疲劳，避免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

8.培训期间，参训学员不得前往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

集的场所聚集。

9.报到和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应主动配合现场医护人员或

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如发现体温超过 37.3℃,需现场接受 2

次体温复测，如体温仍超标准，须再次使用水银温度计进行腋

下测温。确属发热的学员须如实报告近14 天的旅居史、接触史

及健康状况，作出书面承诺后，配合前往指定医院进行检测诊

断。

10.参训学员报名时要认真阅读本须知，承诺已知悉告知事

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并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凡隐瞒或谎

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不配合工

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通报所在工作单位。



附件 2

参训学员健康承诺书

本人 （姓名），系

（学校/单位）学员，于 年 月 日从 省

市 （区/县）来到安徽师范大学参加培训。

本人郑重承诺：

1.知晓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和相关规定（含《教育部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培训期间疫情防控

须知》），并严格遵守。

2.参加培训前 14 天未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

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史、次密切接触史。

3.参加培训前 14 天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和境外旅居史，

未密切接触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

4.参加培训前 14 天没有国（境）外旅居史，未密切接触国（境）

外旅居人员。

5.参加培训前 14 天身体健康，无发热、胸闷、乏力、干咳等

症状，并持有“安康码”绿码。

6.自觉遵守芜湖市和安徽师范大学疫情防控要求，并积极配

合防控措施落实。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